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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国发 (1987)46号

1且将《中华人氏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

中

第- 总 则
五条水路运输在国家计划指导下，

实行地区、行业、部门多家经营的方钟。保
护正当竞争，制止非法经营。

从事水路运输和水路运输服务

业务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及交通部发布的水路运输规章。

七条 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准

许，外资企业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

作经营企业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、

江河、湖泊及其他通航水域的水，日吗唰。

-条 为加强水路运输管理，维护运

序，提高运输效益，特制寇本条例。

二条本条例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沿海、江河、湖泊及其他通航水域内

水路运输和水路运输服务业务的单位和个

人。

三条 水路运输分为营业性运输和非

营业性运τ刑。

营业性运输是指为社会服务，发生费用

结算的旅客运输〈含旅游运输，下同)和货

物运输。

非营业性运输是指为本单位或本身服

务，不发生费用结算的运恻。

四条交通部主管全国水路运

业，各地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水路运

输事业。

各地交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水路运输管

…业务的实际情况，设置航运管理机均。

第二 3革

八条 设立水路运输企业、水

服务企业以及水路运输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

人从事营业性运输，由交通主管部门根据本

条例的有关规定和社会运力运量综合平衡情

况审查批准。审批办法由交通部规定。

对水路运输行业管理影响较大的非营业

性船舶运输的审批办法，由交通部会同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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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另行规定。

第九条 设立水路运输企业必须具备下

列条件:

( -‘)具有与经营范国相适应的运输船

jþ‘交通主背部门负竞对水路运输计划分纯进

行综合平衡。

需要进行综合平衡的重点物资、联运物

资、外贸物资的运输计划，属于全国性的，

由交通部投国家计划组织综合平衡;属于长

江、珠江、黑龙江水系干线省际间的，由交

通部派驻水系的航运管理机构组织综合平

衡:属于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内的， 由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交通主管部门组织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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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较稳定的客源或货源 s

(三)经营旅客运输的?应当落实客船

沿线停靠港(站)点，并具备相应的服务设

施;

(凹)有经营管理的组织机陶和负武 合平衡。

(丘)有与运输业务相道应的白有流动

资金。

十条 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，必须

具备第九条第四项规寇的条件，并拥有与水

路运输服务业务相适应的白有流动资金。

第十一条 水路运输企业以外的单位和

个人从事营业性运输，必须具备第九条第

一、二、三、五项规边的条件，并有确寇的

负究人。

十二条 交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水路

运输企业和其他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单位、个

人的管理水平、运输能力、客EF、货源情况审

批其经营范围 J

第十三条 交通主管部门对fisì住设立的

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单

位、个人，发给运输许可证;对批准设立的

水路运输服务企业.发给运输服务许可证。

十四条 取得运输许可证和运输服务

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，凭证 i司当地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申请营业登记，经核准领取营业执

照后，方可开业。

十五条 水路运输企业、水路运输服

务企业和其他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单位、个人

停业.应当 líiJ 交通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办理停业手棋。

十六条 交通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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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条 经综合乎掬确寇的运输计划

以外的货源和客源，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

事背业性运输的单位、个人，可以在批准的

经营范围内自行组织承运。任何单位和个人

均不得实行地区或部门封锁，垄断客源、货

;原。

第十八条 营业;生水路货物运输的承运

方和托运方，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

济合同法》和《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

则》的规定，签订运输合同。

十九条 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事营

业性运输的单位、个人，必须按国家有关规

定计收运杂费用，并使用交通部规定的运输

来据。

人;

二十条 从事营业性运输的个体(含

联户，下同) JJ;l舶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运办

理保险。

二十四皿条 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

营业H: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石油、煤炭、

冶金、商业、供销、外贸、林业、电力、化

工、水产部门，必须按规走向交通主管部门

和统计主管部门提供营业性和非营业性运

统计表。

二十二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不得垄

断货源，强行代办服务;不得跑出规定的收
费标准收取服务费用。

二十三条海、河民用 i巷口应当按照



国家港口管理规定和l计划安排，向运输船舶

提供港埠设施和业务服务。

船舶进出港口必须遵守港口规章，服从

管理。

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事营业性运输的

单位、个人同港埠企业之间，可以根据自愿

原则，按照有关规定签订业务代理合同。

二十四条 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事

营业性运输的单位、个人必须技照国家规寇

缆纳税金、规费(港务费、船舶停泊费、航

道养护费)和运输管理费3 从事非营业性运

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敬纳规

费。

。

二十七条当事人对交通主管部门的

处罚不服的，可以向上级交通主辑:部门提出

Ir1 诉;对 1.级交通主管部门立核确立的罚

款、停业处罚不版的，可以在投!jiIJ交核处milt

iE ZH 之 I! }EJjfE j1VJ 向人民法院起诉 3 当事

人期jill-不起 YT: 又不应行 i12. 交通主管部门可

以 *1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二十八条 边反本条例应当受治安管

理处罚的，由公安机关处理;构成犯罪的，

rà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二十九条 水路运输管理人员违反本

条例，由交通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

规费和运输管理费的计征办法由交通部 处罚。

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。

二十里条全民、集体所有制单位和

个体船民经营水路运输，其合法权益受国家

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土j不得向其非法

收取或摊派费用。

四 附 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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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:

水路运输企业， J75指专门从事水路tf业

性运输的企业。

水路运输服务企业.是指从事代办运输

手续、 fV;JJ、货物中转、代为组织货源的企业，
但为多种运输厅式服务的联运服务企业除

外。

三十…条本条例不适用于国际航线

水路运输和以HF?也作为运输工具的水路运

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

-的，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分别给以警告、罚

款、停业处罚:

( - - )未经批准，擅自设立水路运输企

业、水路运输服务企业 p

( 二 〉未经批准，水路运输企业以外的

单位和个人擅自从事营业性运输 z

(三〉哄抬运价或迈出规定的收费标准

收取服务费用 F

(四)不使用规定的运输京掘进行营业

性运输 z
(五〉不按规定缴纳规费和运输管引

。

〈六)垄断货源，强行代办服务;

(七〉扰乱水路运输秩序.不服从管

三十二条本条例公布前已开业的水

路运输企业、 7J(路运输服务企业和其他从事

营业性运输的单位、个人，应当于本条例公

布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内申请补办审批手续。

对不具备开业条仲的，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责

令只停止或限期娃顿;二!当顿无效的，由工商

行政告: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。

第三十三条本条例由交通部负责 55

~交通部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七年十 j!

一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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